济南市财政局
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的报告
按照《济南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市有关部门，应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在本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现将市财政局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筑牢思想根基，以政治自觉扛起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市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力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作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实检验，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二、强化财政保障，以务实行动担当生态环境保护使命
（一）统筹资金投入。2025年，市财政局继续加大市级生态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和对上争取力度，生态环境保护资金重点用于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通过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撬动社会资本，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着力项目谋划。为更好发挥生态环境资金效益，市财政局主动扩大项目申报主体范围，深入挖掘项目潜力。一是优化协调配合。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建立了常态化沟通机制，信息共享、共谋共商、群策群力，共同推动资金高效使用，有效提升了财政资金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重点任务中的支撑效能。二是强化政策指导。召开全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谋划储备培训会议，邀请有关部门和市属企业参会，深入讲解上级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申报指南，普及资金支持政策。三是深化靠前服务。结合部门预算安排，发掘符合上级资金支持方向的项目，主动对接相关部门，送政策上门，积极加大对上争取力度，争取更多资金投向生态环保领域。
（三）加强绩效管理。不断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监管，选取济南市生态环境监测运行、非电站供暖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奖补等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预算绩效运行重点监控等工作。通过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投向生态环境保护关键领域；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管理机制，促使资金使用部门强化责任意识；为预算编制提供科学依据，持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三、深化制度执行，以长效机制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能
（一）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充分发挥财政奖补工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牵引作用，将生态环保“软约束”转变为引导发展“硬杠杆”。一方面加强对上争取，争取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资金；另一方面保障市级投入，下达区县（功能区）市级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资金。
（二）稳步推进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充分发挥横向生态补偿正向激励作用，积极构建上下游“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新治理格局。加强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调度督导，督促相关区县尽快兑付补偿资金，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实现流域水生态改善。助力化解区县间补偿兑现难题，一方面强化对上沟通，针对兄弟地市未按期兑付我市补偿资金问题，积极争取省级支持，申请通过省对市体制结算方式清算外地市应支付我市的生态补偿资金，有效保障了我市权益；另一方面强化市级协调，通过市对区体制结算，完成市内区县间补偿资金兑现工作，保护区县生态保护工作积极性。
（三）继续支持移动源淘汰奖补。利用淘汰奖补，削减移动源污染排放，优化运输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动开展国三及以下非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上线“鲁惠通”市级政策兑现平台，实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非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资金线上兑付，提高审核效率，保障兑付工作高质高效完成。同时，深入开展老旧汽油车报废更新工作，继续落实老旧汽油车报废更新资金补贴政策。
（四）严格落实“绿色门槛”制度。通过差别化财政资金扶持政策，引导市场资源自发向绿色低碳领域聚集。一是强化协调联动。充分运用会商联络机制，对轻微环境违法且整改到位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等事项，通过部门会商决定，协商解决制度落实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二是实现信息共享。利用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信息查询平台，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便于各业务主管部门及时准确获取存在节能环保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信息，防止财政资金流向节能环保不达标、损害生态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三是推动政策宣传。主动面向社会公开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相关政策，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五）持续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严格落实《济南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着力规范资金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使用省级财政统一监制的财政票据，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与财政票据管理系统”规范收缴。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继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持续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强化对上争取，抓住中央资金由“因素法”调整为“项目法”分配契机，聚焦美丽蓝天建设、美丽河湖建设，加强对接、主动谋划，储备和申报一批符合上级政策导向、示范带头作用强的优质项目，继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全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大局开好局、起好步。
济南市财政局
2026年1月10日

